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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32        证券简称：华菱钢铁         公告编号：2025-39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深圳华菱商业保理有限公司股权调整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基本情况 

为促进子公司深圳华菱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菱保理”）业务拓

展，加强其与公司下属核心钢厂的业务协同，更好地服务钢铁主业，增强核心钢

厂竞争力，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华菱钢铁”）拟

对华菱保理股权进行调整，即华菱钢铁拟将所持华菱保理 51%股权转让给下属 4

家核心钢铁控股子公司湖南华菱湘潭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菱湘钢”）、

湖南华菱涟源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菱涟钢”）、衡阳华菱钢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华菱衡钢”）和阳春新钢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阳春新钢铁”），

华菱湘钢、华菱涟钢、华菱衡钢和阳春新钢铁分别受让华菱保理 20%、20%、10%

和 1%的股权。同时，阳春新钢铁拟再受让公司控股股东湖南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湖南钢铁集团”）所持华菱保理 9%的股权。交易完成后，华菱钢

铁下属 4 家核心钢铁控股子公司合计持有华菱保理的股权比例提高至 60%。 

（二）关联关系说明 

湖南钢铁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阳春新钢铁为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湖南钢铁集团为公司的关联方，阳春

新钢铁受让湖南钢铁集团所持华菱保理 9%股权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审批程序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对该事项进行了事前审议，全体

独立董事同意该议案并同意将其提交董事会审议；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

会议审议批准了该事项，全体非关联董事同意本议案，关联董事李建宇先生、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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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宏先生、肖骥先生、谢究圆先生、郑生斌先生已回避表决。董事会决议公告于

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本次交易中，阳春新钢铁受让湖南钢铁集团所持华菱保理 9%股权的交易对

价为 4,405.29 万元，因此所涉关联交易金额为 4,405.29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归母净资产的 0.08%。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发生的已披露但

未履行股东会审议程序的关联交易累计金额为 4,405.29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归母净资产的 0.08%，因此，本次关联交易无须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四）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不构成借壳，无需有关部门批准。 

 

二、华菱保理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深圳华菱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南山街道梦海大道 5033 号前海卓越金融中

心（一期）7 号楼 702E 

法定代表人 段利勇 

注册资本 50,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5 年 7 月 15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349602979L 

控股股东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保付代理（非银行融资类）；供应链管理；物流方案设计；受托资

产管理、投资管理（不得从事信托、金融资产管理、证券资产管理

等业务）；经济信息咨询；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投资咨询、投资顾问（以上均不含限制项目）；国内贸易、经营进

出口业务（不含专营、专卖、专控商品）。 

（二）历史沿革、主要业务情况及主要财务数据 

华菱保理于 2015 年 7 月在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成立，初始注册资本

5 亿元，华菱钢铁持股 100%，是湖南省内最大的商业保理公司。为进一步拓展

华菱保理业务规模和融资渠道，增强其资本实力，2022 年股权调整后，公司与

湖南钢铁集团分别持有其 51%和 49%股份。 

华菱保理主营业务有两部分：一是“华菱通宝”业务，通过以区块链为底层

的供应链金融平台，公司核心钢铁子公司基于上游供应商的应付账款向其在线签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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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可分拆流转的电子债权凭证“华菱通宝”，华菱保理在平台内向供应商提供融

资支持。二是保理业务，以“物权+债权+共管账户”的模式，供应商对公司钢

铁子公司发货以后，凭借磅单、化验单、结算单等货权单据，或完成财务结算以

后的债权凭证，在华菱保理取得融资资金用于扩大经营生产，待核心钢铁子公司

回款后再予以还款；华菱保理与供应商双方共管银行回款账户，控制资金流风险。

上述业务有助于增强公司与上游供应商的合作关系，保障公司生产经营所需原材

料的正常供应，从而促进钢铁主业的稳定持续发展。其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数

据如下： 

财务指标（单位：万元） 
2025 年 3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2024 年 12 月 31 日 

（已经审计） 

资产总额 283,896.18  264,488.01  

负债总额 234,969.85  208,770.11  

净资产 48,926.33  55,717.90  

应收账款 230,214.17  203,298.12  

财务指标（单位：万元） 
2025 年 1-3 月 

（未经审计） 

2024 年 1-12 月 

（已经审计） 

营业收入 5,490.00  23,522.60  

营业利润 1,744.58  4,987.15  

净利润 1,308.44  3,329.68  

经营活动净现金流 -11,633.33  33,818.00  

（三）交易标的权属情况  

公司目前持有华菱保理 51%股权，湖南钢铁集团持有华菱保理 49%股权，华

菱保理产权清晰、完整，不存在涉及重大争议、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

司法强制措施，亦不存在抵押、担保等他项权利的情况。 

华菱保理公司章程或其他文件中不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股东权利的

条款。经查询，华菱保理非失信被执行人。  

 

三、湖南钢铁集团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湖南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地 长沙市天心区湘府西路 222 号 

主要办公地点 长沙市天心区湘府西路 22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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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 李建宇 

注册资本 200,000 万元 

成立日期 1997 年 11 月 9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00018380860XK 

控股股东 湖南省国资委 

经营范围 

以自有合法资产开展冶金资源开发、黑石金属冶炼加工、物流仓储、金融

业、废弃资源综合利用、节能环保、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等钢铁产业链

有关项目的投资（不得从事吸收存款、集资收款、受托贷款、发行票据、

发放贷款等国家金融监管及财政信用业务）；所属企业生产经营所需原材

料、机电设备和配件的采购及供应；子公司的资产管理；钢铁产品及副产

品的加工、销售；法律法规允许的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二）历史沿革、主要业务发展状况及主要财务数据 

湖南钢铁集团由原湖南省冶金企业集团公司于 1997 年 11 月出资设立，注册

资本 200,000 万元；2003 年，出资人变更为湖南省人民政府；2010 年，经湖南

省人民政府批复，将湖南钢铁集团 100%股权无偿划转给华菱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华菱控股）；2010 年、2017 年，经湖南省国资委批复，将华菱控股

所持湖南钢铁集团合计 7.03%股权无偿划转至湖南发展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湖南发展）；2022 年，湖南钢铁集团吸收合并华菱控股，成为湖南

省国资委直接控股企业，湖南省国资委持股比例为 70.65%；2023 年，经湖南省

国资委批复，湖南发展分别将所持湖南钢铁集团 2.19%和 10.66%股权无偿划转

至湖南兴湘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湘集团）和湖南轨道交通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2024 年，湖南省国资委、兴湘集团、湖南高新创业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对湖南钢铁集团进行增资。目前湖南钢铁集团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湖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70.60% 

湖南兴湘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0.99% 

湖南轨道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0.54% 

湖南省国有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7.76% 

湖南高新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0.11% 

合计 100% 

湖南钢铁集团以钢铁制造为主业，另外还涉及上游钢铁辅业、资源开发、下

游钢材深加工、金融投资、商贸物流领域等多元集群产业。近年来，湖南钢铁集

团业务稳步增长，经营规模稳居钢铁行业前十强。其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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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指标（单位：万元） 
2025 年 3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2024 年 12 月 31 日 

（已经审计） 

资产总额  20,855,120.16   19,968,643.94  

归母净资产  4,824,385.47   4,713,723.08  

财务指标（单位：万元） 
2025 年 1-3 月 

（未经审计） 

2024 年 1-12 月 

（已经审计） 

营业总收入  5,633,096.34   24,007,969.67 

归母净利润  84,600.44   459,837.42 

（三）湖南钢铁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构成公司关联方。经查询，湖南钢铁

集团非失信被执行人。 

 

四、交易的目的、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一）交易的目的 

华菱保理自成立以来，秉承服务钢铁产业链的经营方针，切实发挥供应链金

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在满足钢铁产业链中小微企业资金需求、降低产业链整

体资金成本、促进钢铁主业稳定持续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充分发挥华菱

保理服务钢铁主业的作用，深化产业链协同，增强核心钢厂竞争力，公司拟对华

菱保理股权结构进行调整。 

本次交易后，公司下属核心钢厂成为华菱保理的直接股东，有助于华菱保理

与核心钢厂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形成长期利益共同体，共同维护钢铁产业

上游供应链的稳定，增强公司产品竞争力。同时，借助核心钢厂渠道、市场、资

金等方面的资源优势，有利于华菱保理拓展业务规模、提升风险抵御能力。 

    （二）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经交易各方协商一致，本次股权转让价格以 2025 年 3 月 31 日为基准日华菱

保理经评估的净资产值为定价依据。根据中威正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

具的《深圳华菱商业保理有限公司股东拟转让股权涉及的深圳华菱商业保理有限

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中威正信评报字[2025]第 9022 号），

以 2025 年 3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华菱保理净资产账面

值 48,926.33万元、评估值 48,947.71万元，评估增值 21.38万元，增值率为 0.04%。

因此，华菱湘钢、华菱涟钢、华菱衡钢、阳春新钢铁受让公司所持华菱保理 51%

股权的交易价格合计为 24,963.33 万元，阳春新钢铁受让湖南钢铁集团所持华菱

保理 9%股权的关联交易价格为 4,405.2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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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评估报告已经湖南省国资委授权的经营主体单位完成备案，且上述评估机

构属于独立第三方评估机构，与交易各方均没有现存的或者预期的利益关系，以

该评估值为依据并经交易各方协商确认交易价格，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2025 年 6 月 3 日，华菱钢铁、华菱湘钢、华菱涟钢、华菱衡钢、阳春新钢

铁、湖南钢铁集团六方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转让方： 

转让方 1：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华菱钢铁”） 

转让方 2：湖南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湖南钢铁集团”） 

受让方： 

受让方 1：湖南华菱湘潭钢铁有限公司（简称“华菱湘钢”） 

受让方 2：湖南华菱涟源钢铁有限公司（简称“华菱涟钢”） 

受让方 3：衡阳华菱钢管有限公司（简称“华菱衡钢”） 

受让方 4：阳春新钢铁有限责任公司（简称“阳春新钢铁”） 

第一条 转让标的  

1、华菱钢铁向以下受让方转让其持有的保理公司股权： 

华菱钢铁将保理公司 20%股权转让给华菱湘钢（对应认缴出资额 10,000 万元，实

缴出资额 7843.14 万元，待实缴 2,156.86 万元）； 

华菱钢铁将保理公司 20%股权转让给华菱涟钢（对应认缴出资额 10,000 万元，实

缴出资额 7843.14 万元，待实缴 2,156.86 万元）； 

华菱钢铁将保理公司 10%股权转让给华菱衡钢（对应认缴出资额 5,000 万元，实缴

出资额 3921.57 万元，待实缴 1,078.43 万元）； 

华菱钢铁将保理公司 1%股权转让给阳春新钢铁（对应认缴出资额 500 万元，实缴

出资额 392.16 万元，待实缴 107.84 万元）。 

2、湖南钢铁集团向阳春新钢铁转让其持有的保理公司 9%股权（对应认缴出资额

4,500 万元，实缴出资 3529.41 万元，待实缴 970.59 万元）。 

3、转让后，保理公司股权结构变更为（单位：万元）： 

 

 



7 

 

第二条 转让价格 

本次股权转让价格以 2025 年 3 月 31 日为基准日的《资产评估报告》（报告编号：中威

正信评报字（2025）第 9022 号）确认的评估值为准，总价为人民币 29,368.62 万元，具体分

配如下： 

华菱湘钢向华菱钢铁支付 9,789.54 万元； 

华菱涟钢向华菱钢铁支付 9,789.54 万元； 

华菱衡钢向华菱钢铁支付 4,894.77 万元； 

阳春新钢铁向华菱钢铁支付 489.48 万元、向湖南钢铁集团支付 4405.29 万元。 

第三条 期间损益安排 

各方同意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交割日”定义为：如股权过户登记手续完成之日在当月

15 日之前（含 15 日），则以股权过户登记手续完成之日的上一个月最后一天为交割日；如

股权过户登记手续完成之日在当月 15 日之后，则以股权过户登记手续完成之日的当月最后

一天为交割日）保理公司标的股权所产生的盈利或亏损及任何原因造成的权益变动均由受让

方享有或承担。 

...... 

第十一条 生效及其他 

本协议经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并经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会、湖南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运营，不涉及人员安置等情况，亦不会导致公

司高层人事变动。 

 

七、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25 年至今，除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外，公司与本次关联交易对方湖南钢铁

集团及其子公司累计已发生各类关联交易总金额约 111 亿元（含日常关联交易）。 

 

主体 
股权情况 

认缴注册资金 持股比例 实缴出资 

湖南钢铁集团 20,000 40%  15,429.58  

华菱湘钢 10,000 20%  7,843.14  

华菱涟钢 10,000 20%  7,843.14  

华菱衡钢 5,000 10%  3,921.57  

阳春新钢铁 5,000 10%  3,921.57  

合计 50,000 100%  38,95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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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暨关联交易审核委员会审查意见 

公司于 2025年 5月 26 日组织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独立董事赵俊武、肖海航、蒋艳辉对上述关联交易进行了认真的事前审查，并发

表审查意见如下： 

通过查阅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以及与公司管理层的沟通，我们认为子公司

华菱保理本次调整股权结构，有利于华菱保理拓宽融资渠道，保障资金链安全，

增进公司资金内循环，控制公司整体财务成本；有利于华菱保理业务拓展，加强

其与核心钢厂的业务协同。本次股权调整后，公司仍保留了对华菱保理的控制权，

继续合并其报表，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湖南钢铁集团向公司

控股子公司阳春新钢铁转让部分股权的价格是以经中威正信（北京）资产评估有

限公司出具的以 2025 年 3 月 31 日为基准日的评估值为基础确认的。该评估公司

属于独立第三方评估机构，与公司、湖南钢铁集团、华菱保理均没有现存的或者

预期的利益关系。因此，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有关规定。因此，我们同意该议案并同意将其提

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公司关联董事须回避表决。 

 

九、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  

2、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3、《深圳华菱商业保理有限公司股东拟转让股权涉及的深圳华菱商业保理

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中威正信评报字[2025]第 9022 号）； 

4、《股权转让协议》； 

5、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情况概述表。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6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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